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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须知（克拉玛依校区） 
欢迎您——2026 级新同学！ 

为使您顺利到校报到，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学生分类报到入学 

第一类学生：研一在北京校本部上课，研二、研三在校区培养。专业为全日制学术型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070200 物理学、070900 地质学、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全日制专业型 085406 控制工程，按照《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2026 年博士、硕士研究生入学须知（校本部）》（见：https://grs.cup.edu.cn/zssstzgg/index.jhtml）

要求办理入学手续，到北京校本部（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 18 号）现场报到入学。在校本部学习期间按照校本部收费标准及

缴费方式缴纳学费、住宿费，在克拉玛依校区学习期间按照校区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缴纳学费、住宿费。 

 

第二类学生：研一至研三全程在校区培养。专业为全日制专业型 085703 地质工程、085706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5404

计算机技术、085501 机械工程、085601 材料工程、085602 化学工程、085701 环境工程、085802 动力工程、025200 应用统

计、055100 翻译、025100 金融、125300 会计，非全日制专业型 085602 化学工程、085701 环境工程、085706 石油与天然气

工程、125601 工程管理、125100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单独考试）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按照以下要求办理入学手续，

到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安定路 355 号）现场报到入学，按照校区收费标准及缴费方式缴

纳学费、住宿费（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不缴纳住宿费）。 

一、新生报到 

新生须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签发盖章的《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等有关证件，于 2026

年 8 月 27 日-28 日（开学时间如有调整，以上级通知为准）到克拉玛依校区各录取学院现场报到，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

按期入学者，须在研究生报到日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学院请假并说明理由，并报校本部研究生院批准。请

假一般不超过 1 周。未请假、请假未批准、或请假期满逾期不报到超过 1 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视为放弃入学

资格。 

2026 级新生请于 8 月 17 日至 8 月 27 日通过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微信企业号中的迎新服务上传录取

通知书、毕业证和学位证电子版，完成网上预报到，具体流程： 

1. 激活统一身份认证账号：请登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门户网站（https://sso.cup.edu.cn/login），

点“立即激活”进行账号激活和密码设置。 

2. 绑定微信企业号：请使用微信扫描右方二维码关注微信企业号按界面提示输入统一身份认证账户信

息及微信关联的手机号码进行微信绑定。 

3. 关注成功后通过“微信-通讯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迎新服务”，即可访问迎新系统相关服务。 

迎新服务系统中已通过预报到审核的新生，可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查看培养方案，联系导师制定个

人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制定和选课相关的具体事项将于 8 月中下旬在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部主页发布通知，请及时关注。新

生可通过网页端登录系统查看培养方案：http://gmis.cup.edu.cn/gmis/home/stulogin，通过下方“统一认证”进行登录

即可，也通过企业微信直接进入研究生系统微信端查看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 

二、新生资格审核 

新生应携带本科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同等学力报考硕士者携带大专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和复印件一份，

报到时交学院。新生入学三个月内，由各学院对新生进行政治表现、学业、健康等方面的复查，不符合条件者，取消入学资

格。请不要在入学前更改姓名、民族等个人信息，若入学时信息与录取信息不一致，则无法注册学籍。 

三、户口迁移 

新生入学自愿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定向就业和非全日制培养的学生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新生户口迁入仅限 2026 年 10 月前办理，除中途退学外，上学期间户口不办理迁出。 

新生在报到前持录取通知书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户口迁入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

拉玛依区安定路 355 号”。在户口迁出之前请认真核对个人户口信息是否准确，户口迁移证是否与录取通知书及身份证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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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填写一致，不一致者，必须到当地公安机关更改并加盖公章，严禁私自涂改，籍贯、出生地项目

要详细到市或县。办理落户时，需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户口迁移证、一张两寸白底彩色照片、办理二代身份证所

需的一寸电子照片（存入光盘）、血型化验单、身份证原件。建议新生在报到前备齐以上材料，入学后交辅导员处，校区统

一为迁户口的同学办理落户手续。 

由于新生落户审批周期较长，期间无法办理户口相关业务，请同学们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需要在一年级期间出国的

同学请于户口迁出前在户口所在地办理护照等出入境手续。户口是否迁入学校，不影响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联系电

话：0990-6633059，宋老师。 

四、组织关系 

1. 新生团员须在入学一周内到学院办理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团员档案材料（含入团积极分子培养考察表、入团志愿

书、团员证等）由个人携带的，学院收集整理后（团员档案袋右上角用铅笔标注学院、班级、姓名、学号）送交校区团委。

同时，新生个人须通过“智慧团建”系统（https://zhtj.youth.cn/zhtj）完成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来自北京、广东和福

建三省的新生团员，须开具《中国共青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中须注明入团时间及团员编号。非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不转接团组织关系。联系电话：0990-6633055，任老师。 

2. 新生是党员者，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转接党员组织关系，全日制来校学习超过六个月的，须转入正式的组织关系，

转接方式如下： 

（1）疆外：党员组织关系隶属单位使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或各省自建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的，依托系统进行线

上办理转接，不再采用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办理。因尚未接入中组部的全国数据交换区导致暂时无法实现与自治区线上转接

的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单位，可采用纸质组织关系介绍信按现有规定线下办理转接，由所在学院党委补录到

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校区党委审批通过后方可正式入库；线下办理组织关系转入的党员应持原党组织开具的纸质《中国共产

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写“中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委员会”或“中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学院委员会”（注：抬头应为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去向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学院”，党费交至日期为开具介绍信当月，入校报到时在纸质介绍信左上角写上本人学号和专业班级，交至所在学

院党委。 

（2）疆内：通过“新疆智慧党建一体化工作平台”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无需开具纸质介绍信。研究生新生党员可登录

校区组织人事部网站（https://www.cupk.edu.cn/zzb/）服务指南栏《关于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的通知》，查看校区各学院接

收新生党员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名称。 

如党员自行携带党员档案材料，需要将密封的党员档案材料左上角写上学院、班级、姓名、学号，交至所属学院党委。 

五、档案转递 

全过程在校区培养的全日制新生，请于 9 月 20 日前将本人的档案寄送到克拉玛依校区，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邮寄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安定路 355 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学生

工作与安全保卫部，邮政编码：834000，联系电话：0990-6632056，联系人：王老师。 

注意事项： 

1. 学生档案须以机要或 EMS 档案专用通道邮寄，严禁个人携带、个人寄送； 

2. 新生档案袋上需标明录取学院、学号及姓名； 

3.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个人档案不调入学校。 

六、国家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研究生新生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建议优先选择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每人每年最高

不超过 25000 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具体办理流程可登陆克拉玛依校

区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学生资助网站助学贷款栏目（https://www.cupk.edu.cn/xszz/）查看。联系电话：0990-6633058。 

七、奖、助学金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新生可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相关政策可登陆克拉玛依校区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学

生资助网站研究生奖助栏目（https://www.cupk.edu.cn/xszz/）查看。联系电话：0990-6633058。 

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学期间不享受学校面向全日制研究生设立的各级和各类奖助学金和补助。 

https://zhtj.youth.cn/zh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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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费项目 

1．学费及缴费方式 

（1）学费 

校区严格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收费项目、标准及监督电

话均在校区财务部主页“财务公开”版块进行公示并及时更新，随时接受学生及社会的监督。另外在每年的新生招生简章中

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 

校区全过程培养：根据《关于制定我区研究生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发改收费〔2014〕244 号）文件，学费按照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学费标准收取。 

校区非全过程培养：研一在校本部培养期间，学费按照校本部研究生学费标准由校本部财务处收取，研二、研三在校区

培养期间，学费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学费标准由校区财务部收取。 

学习方式 
学科（专业

领域）代码 

学科（专业领域）

名称 

校区学费标准

（元/生学年） 
学制（年） 备注 

全日制 

025200 应用统计 7000 3 

校区全过程培养 
025100 金融 7000 2 

055100 翻译 6000 2 

125300 会计 7000 2 

085 开头 工程类专业 6000 3 
除 085406 控制工程为校区非全过程培养

外，其余工程类专业为校区全过程培养。 

全日制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5800 2 

校区非全过程培养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5500 3 

070200 物理学 5800 3 

070900 地质学 5800 3 

08200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5800 3 

非全日制 

125100 工商管理 30000 2 

校区全过程培养 125601 工程管理 20000 3 

085 开头 工程类专业 15000 3 

非全日制 

（单独考试）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45000 2 校区全过程培养 

（2）缴费方式 

使用小程序“中石大克校区 CUPK 校园卡”进行缴费：①微信搜索小程序“中石大克校区 CUPK 校园卡”

或者扫描右方“中石大克校区 CUPK 校园卡”二维码，进入小程序；②认证学生个人信息；③点击“综合缴

费”-“我的缴费单”查询个人具体待缴费项目；④核对无误后，点击完成缴费。已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

其贷款所覆盖的费用无需再次缴纳。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可通过企业微信或电话联系杜老师/俞老师，联系

电话：0990-6633072/6633073。 

【温馨提示】更多信息请扫码关注右方“石克财务”微信公众号-业务服务-学生专栏。 

2．住宿相关事项 

（1）根据研究生住宿费标准：《关于调整 2000 年自治区高校收费标准的通知》（新价非字[2000]28 号）文件，4 人一

间宿舍收费标准 1000 元/生/学年。 

（2）研究生住宿实行公寓化集中管理。宿舍每床配备硬质棕垫一个，新生可自带床上用品，也可到校

后自行购买。校区招标入围的床上用品厂家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销售模式，学生可以关注校区后勤微信公众

号“石克服务”，公众号将推送床上用品介绍及购买小程序，学生可自主选择相应套餐，报到期间，学生可

在校区内自取线上购买的床上用品。 

（3）非全日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暑期学生公寓进行粉刷和修缮，新生无法提前入住。 

3．体检、免疫及医疗保险 

（1）体检：新生体检包括物理查体、血生化、胸片（DR）、血常规等项目，因初查结果异常需复查项目费用由学生本

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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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疫：学校属于人口密集地区，为保障学生健康，建议学生在家庭所在地注射甲肝、乙肝、麻腮风疫苗、水痘疫

苗等。 

（3）医疗保险：根据国家发布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大学生原则上应

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办理克拉玛依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因入学形成的重复参保，及时通知原参保地

医疗保障部门终止参保关系，或者办理医保异地备案至克拉玛依市。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可联系 0990-6633057，李老师。 

九、校园网络及校园卡 

本节内容均可在科技与信息部网站查看，访问方式：校区官网（https://www.cupk.edu.cn）—组织机构—科技与信息部—

网信工作。 

1．校园网络 

校园网接入方式以无线为主，WIFI 名称为 CUP-WLAN 和 CUPK-WLAN，连接任意 WIFI 均可，输入

学号/密码后即可使用，使用方式见—科技与信息部网站—校园网。 

2．校园卡 

校园卡领取方式：使用微信搜索“中石大克校区 CUPK 校园卡”，输入信息后领用，使用方式见—科

技与信息部网站—校园卡。 

3．企业微信 

务必扫描右方“企业微信加入方式”二维码，加入校区企业微信，方便与老师同学快速沟通交流，及

时接收校区最新动态，使用校区邮箱、报修、反馈、校区通讯录等服务及功能。 

十、其他 

1. 新生赴校报到的路费及行李托运均由本人自理。 

2. 在规定报到时间内，校区在克拉玛依机场、火车站设有“迎新接待站”。 

3. 新生行李建议随身携带。通过快递运输的行李物品，请自行联系领取。 

4. 新生请根据培养计划制定和选课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报到、正式报到后完成培养计划制定、选课等。非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学制、学习形式、授课等按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执行，不可硕博连读。联系电话：010-89733455。 


